
巨鹿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21 年度县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按照《邢台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市级项目支出 

绩效自评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 

提升部门整体绩效水平，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公共服务 

质量，我单位对 2021年度预算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工作。 

一、基本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职能：我单位负责全县道路交通管理 

工作；负责指挥全县道路交通秩序管理工作、公路治安秩序 

管理工作；负责全县机动车和驾驶员的业务管理工作；负责 

处理本县境内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侦破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负责指导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负责县委、县政府和 

公安局机关交办的其它事情。 

组织架构、人员及资产情况：我大队是财政全额拨款行 

政单位，执行行政会计制度，一级预算单位，内设 8 个科室 

队，编制 23 人。 

（二）部门履职总体目标、年度整体绩效目标、工作任务： 

2021 年，我大队紧紧围绕巨鹿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和全县 

公安工作大局，以保安全、保畅通为主业，以严管队伍、规 

范执法为保障，以创新理念、科技强警为支撑，以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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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群众为目标，不断提高道路交通综合治理能力水平，全 

力维护全县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全面推进交管工作转型 

升级，各项交管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2021 年度部门预算项目预算安排及资金分配拨付 

情况 

2021 年度财政预算安排本大队部门预算项目资金  

1981.525 万元，涉及 15个项目。上述预算项目资金全部拨 

付到位，已经全部支付。 

1、2021 年度县财政预算安排本大队部门预算项目资金 

1981.525 万元，涉及 15 个项目，包括： 

（1）冀财政法 2020 年 70号提前下达 2021年中央政法 

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交警队)42万元； 

（2）交警专项经费 15万元； 

（3）道路交通设施建设经费 800万元； 

（4）业务运转经费 200万元； 

（5）工作运转经费 100万元； 

（6）工作运转经费 100万元； 

（7）（暂存款）工作运转经费 100万元； 

（8）2020 年实绩考核补助 3.38万元； 

（9）2020 年平安建设补助 3.38万元； 

（10）2020 年精神文明补助 16.12万元； 

（11）2021 年离退休干部交通费 1.30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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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21 年行政人员年终一次性奖金和事业人员奖励 

性绩效 4.663 万元； 

（13）退休人员 2021 年一次性生活补助 0.51万元； 

（14）退休人员 2021 年取暖补贴 4.75 万元； 

（15）交通协管员工资及保险 590.42 万元。 

2021年度省财政预算安排该大队本级部门预算项目资 

金已全部到位，年底已支出 1981.525 万元，无结余。 

2、2021 年度县财政预算安排大队部门预算项目资金 

1981.525 万元，涉及 15 个项目。 

2021年度县财政预算安排大队部门预算项目资金已全 

部到位，年底已全部支出 1981.525 万元。 

（四）县级部门预算项目资金日常管理工作 

我大队严格按照《县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冀财 

预〔2016〕153 号）等制度规定，建立、健全部门预算项目 

资金各项管理制度，加强财政部门预算项目资金管理工作。 

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组织实施，并督促大队认真执行项目预 

算。严格坚持专款专用，按照预算、用款计划、项目进度、 

有关合同办理资金支付，严禁挪用资金和虚列支出。政府采 

购预算项目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执行。需要验收的 

部门预算项目资金项目完成后，及时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 

形成固定资产的部门预算项目资金建设项目，及时办理固定 

资产移交手续。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项目调度，加快项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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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资金使用进度。对项目支出预算的绩效运行实施全方位 

监控，全程跟踪预算执行情况及绩效目标指标实现程度，对 

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及时纠正。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一）大队总体工作的开展情况 

2021年，我大队紧紧围绕巨鹿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和 

全县公安工作大局，以保安全、保畅通为主业，以严管队伍、 

规范执法为保障，以创新理念、科技强警为支撑，以提质增 

效、服务群众为目标，不断提高道路交通综合治理能力水平， 

全力维护全县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全面推进交管工作转 

型升级，各项交管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1、我大队扎实开展交通秩序整治工程，坚决守住预防 

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底线，交通秩序整治工程保持全市先进 

位次。 

我大队把安全生产摆在突出位置，以压减事故和减少死 

亡人数为突破点，深入开展道路交通整治工程，一是圆满完 

成暑期安保和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大庆安保任务。二是紧盯 

交通安全管理源头。三是严查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四是狠抓 

农村道路治理。大力推进警保合作站建设，对农村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发挥了突出作用。五是强力推进大货车超限超载治 

理工作。六是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开通了抖音、快手等媒体 

帐号，积极拓展新媒体宣传阵地，扩大宣传覆盖面；以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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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常识为主要内容的“八进”为抓手，最大限度的实现全 

民普及，收到了良好的受众效果；通过短信、微信向重点驾 

驶人推送安全提示 6 万条，在全县营造了浓厚的宣传氛围。 

2、围绕大局担当尽责，坚决服从服务于县委、县政府 

中心工作 

我大队深入贯彻县委、县政府“全面创建、全域创建、 

全民创建、常态创建”创城工作机制要求，以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为契机，强力推动了城市交通管理工作。一是常态化开 

展创城工作。二是严格落实大气污染治理措施。三是全面落 

实“放管服”措施。四是圆满完成各项重大活动的交通安保 

任务，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肯定表扬。 

3、创新理念科技引领，牢牢抓住城市疏堵畅通这个难 

点 

我大队坚持创新驱动，结合交通管理的实际和特点，学 

习借鉴外地的经验和做法，在创新管理工作上不断地进行研 

究和推动，为各项管理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是引进先进 

团队，优化交通组织。二是完善交通设施，满足群众需求。 

三是立足警务实战，提高科技应用。四是大力推广校园周边 

交通治理工作法。 

4、从严治警以人为本，始终狠抓队伍建设不放松 

我大队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硬，把队伍管理工作做为重 

中之重，坚持政治建警，从严治警，素质强警，典型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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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把队伍建设抓在手上，严格纪律，对违法违纪民警不姑 

息不迁就，进一步提升了队伍的整体形象。一是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二是开展“严规矩强监督 

转作风提效能”专项行动。三是建设“标志化”警队和“五 

化”交警队。 

5、从严打击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净化依法行政环 

境 

大队紧紧围绕专项清查打击交通运输领域涉黑涉恶违 

法犯罪行动，突出以清查一批“黄牛”、“车托”等涉黑涉 

恶违法犯罪行为重点，完善措施，高压管制，全面净化公安 

交管行政环境。一是开展交通运输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二是加强车驾管业务监管。三是交通肇事逃逸命案必破。以 

实际行动践行了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 

（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定情况 

绩效评价小组根据《巨鹿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1 

年部门预算信息公开》有关内容，结合大队总体工作任务、 

各科室职责、各专项资金性质、年初设定绩效目标、年末绩 

效目标实际执行情况等，确定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三）县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2021年度巨鹿县交警大队，根据 2021 年度预算项目绩 

效评价表统计，评良率为 100%，评差率为 0%。 

三、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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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情况看，各预算项目绩效目标清晰准确，绩效指 

标设定全面完整、科学合理，绩效标准恰当适宜、易于评价， 

能按照财政部门要求组织绩效评价工作，县级部门预算项目 

资金支出符合管理规定，绩效指标完成较好，预定绩效目标 

基本达到。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对编入县级部门预算的全部项目的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进行了分类分析，其中：评价指标全部为良。 

（二）改进措施 

在下一步工作中，应统筹安排使用各项资金，提前安排 

政府采购项目招标工作，避免因集中采购程序问题影响资金 

支出进度。坚持按照预算进度、工作需求，均衡支付资金， 

杜绝年底突击花钱现象。严格按照年初制定的预算项目，专 

款专用，努力实现既定的绩效指标。申请更多交管业务经费， 

进一步提升对交管业务支持程度。同时，结合工作实际，坚 

持绩效指标设置的相关性、重要性、可比性原则，适时调整 

绩效指标和评价标准体系，为实现最优绩效目标、开展全面 

绩效评价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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